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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残疾疾儿儿童童康康复复救救助助扩扩至至1177岁岁
我省对其人工耳蜗、肢残矫治手术实行免费

本报济南9月30日讯（记者 周国
芳 见习记者 韩晓婉） 9月30日，省
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从会上获
悉，我省对原《山东省0-6岁残疾儿童抢
救性康复救助实施办法》的内容进行了
修改，在救助范围、标准、模式、程序等
方面推出了一些新举措。其中，新救助
制度将救助年龄范围扩大到所有法定
年龄儿童，由0-6岁扩大到0-17岁。

按照我省原救助办法规定，救助对
象主要是符合条件的0-6周岁听力语言
残疾儿童、脑瘫儿童、智力残疾儿童、孤
独症儿童、肢残儿童、低视力儿童等。新
救助制度将救助年龄范围扩大到所有
法定年龄儿童，在优先“救早、救小”的
原则下，保障所有残疾儿童都享有基本
康复权利，更加公平公正。

发布会上，省残联副理事长张文涛
介绍，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范围是符合条
件的0-17周岁视力、听力、言语、肢体、
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救助对

象应当具有山东省常住户口或居住证，
诊断明确有相应康复适应指征或经定点
康复评估机构评估有康复潜力，监护人
有康复意愿并保证受助儿童至少接受
规定时间的康复训练。

根据新救助制度，还将适当提高康
复救助标准。我省原康复救助标准一般
为每年1 . 2万元。现对部分类型救助标
准适当提高，如听障、脑瘫、智力残疾儿
童和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提高至
每年1 . 5万元，提高25％左右。

修订后的《办法》明确，对人工耳蜗、
肢残矫治手术实行免费救助。据悉，我省
已为4026名听障儿童实施人工耳蜗植入
手术。新救助制度进一步加大救助力度，
对有手术适应症的肢残儿童实行矫治手
术免费救助，为保证手术质量，规定由省
残联和卫生计生委联合确定医院实施。

对于救助程序，按照“一次办好”要
求简化救助程序，由残疾儿童监护人向
残疾儿童户籍所在地（居住证发放地）

县级残联提出申请。县级残联在5个工
作日内完成对申请人提交资料的审核。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由其监护
人按照就近就便原则自主选择定点康
复机构接受康复服务。

张文涛介绍，在定点康复机构接受
康复服务发生的费用，经组织康复救助
的残联审核后，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管理
规定，定期与定点康复机构直接结算，
无须救助对象垫付康复资金，从而极大
减轻残疾儿童家庭的经济负担。

此外，新救助制度对需手术矫治或
辅具适配的听力、肢体等残疾儿童采取
术后1-2年机构集中康复训练。对脑瘫、
孤独症、智力残疾等需长期康复的儿童，
在吸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采取机构集
中康复训练不超过4年，需继续康复的再
采用“机构+社区+家庭”康复训练救助模
式，以社区或家庭康复为主，机构跟踪指
导训练，实行全周期康复救助，帮助家庭
解决实际困难。

济济阳阳正正式式撤撤县县设设区区

本报济南9月30日讯（记者 刘
雅菲） 9月30日，根据国务院、省政
府关于济南市行政区划调整的批复
和通知精神，济南市委、市政府正式
对外公布济阳区划调整信息，撤销
济阳县，设立济南市济阳区。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济阳撤
县设区的通知》中明确，撤销济阳
县，设立济南市济阳区，以原济阳县
行政区域为济阳区行政区域，济阳
区人民政府驻济北街道开元大街
129号，并且要求济南市政府有关部
门要严格按照国务院批复和省政府
通知精神，密切协作配合，扎实细致
做好济阳撤县设区相关工作，确保
行政区划调整有序稳妥实施。

2018年6月19日、8月16日，国务院、
省政府先后下发文件（国函〔2018〕86
号、鲁政字〔2018〕170号），批复同意撤
销济阳县，设立济南市济阳区。济南市
委、市政府按照上级行政区划调整有
关程序要求，立即启动相关工作。济南
市政府于9月30日下发《济南市人民政
府关于济阳撤县设区的通知》，正式对
外公布济阳撤县设区信息。

我省道路测速取证规范向社会征求意见

超超速速不不足足1100%%的的拟拟不不罚罚款款不不记记分分
本报济南9月30日讯（记者 张泰

来） 今年以来，关于限速尤其是高速限
速问题颇受关注。9月30日，省公安厅发
布新的测速取证规范，向社会征求意见。

根据文件规定，限速标志应当设置
在限速区起点位置，并在测速取证设备
前方200米外设置测速告知标志。高速公
路可根据道路实际情况适当提前。测速
取证设备应当设置在通行秩序较乱、交
通事故较多或存在较严重交通安全隐患
的路段。进出高速公路收费站、服务区、
立交桥匝道不得设置测速取证设备。测
速取证原则上以固定或区间测速为主，

不宜采用移动测速取证设备。因交通管
理工作需要，确需使用移动测速取证设
备的，应当报请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批准同意。

同一交警大队管辖的同一条路段
内，同方向测速点间距应当在6公里以
上；道路跨越不同大队辖区的，相邻测速
设备设置距离不应小于6公里，相邻交警
大队之间做好沟通协调。区间测速起止
点间距，普通公路应不小于3公里，高速
公路应不小于10公里。区间测速起止点
之间不宜进行单点测速取证，确需单点
测速取证的应当报请上级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同意后设置。
超速不足10%的违法行为，予以警

告，不罚款、不记分；限速低于60公里/
小时的公路上超速不足50%的违法行
为，予以警告，不罚款、不记分；高速公
路一般路段，车速100公里/小时以下
的，以及桥梁、隧道、施工路段车速80
公里/小时以下的超速违法行为，未造
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不予处罚；同一车
辆在同一道路的同一行驶方向，超速
违法行为处于持续状态，同一交警大
队只处罚最严重的一次超速违法行为。

文件自2018年11月1日生效。公众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提出反馈意见，截止时间为2018年10月15日。
（一）电话：0531-85122166、85861299（传真）;
（二）电子邮件：sdjjzd@126 .com;
（三）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地址：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路33号，邮编250031，并请在信封右

上角注明“山东省道路测速取证工作规范”字样。

三种途径可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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